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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人快速取得美國專利之新管道--TW-SUPA審查作業方案

本局為提高專利局間審查工作互相分享的效益，並促進申請人運用我國審查結果於PPH簽訂專利局提起PPH

審查，於101年3月1日啟動「支援利用專利審查高速公路(TW-SUPA)審查作業方案」。 

台美專利審查高速公路(PPH)試行計畫已於100 年9 月1 日實施，如今藉由TW-SUPA方案的支援，對於以我

國為首次申請局之發明專利申請案，申請人提出TW-SUPA審查後將能於短時間內獲得本局之審查結果，進

而利用該審查結果向USPTO提岀美國對應申請案件之PPH加速審查。TW-SUPA方案的實施，將有效提高審

查品質與效率，並協助申請人於最短時間內取得於台灣及美國專利，促進國際專利佈局與競爭力提升。 

提出發明專利TW-SUPA審查申請，申請人應於提出美國對應申請案之申請日起6個月內，檢附美國對應申請

案之申請證明文件與至少2篇申請人認為最接近先前技術，並提供請求項與該先前技術比對後具可專利性之

理由及繳交申請規費新台幣4,000元。 

TW-SUPA方案將試辦6個月，試辦期間各技術領域之每月處理件數分別為：機械類及生活日用品類為每月各

8件，半導體類、資訊類、通訊類、電力測量光及儲存裝置類、生技醫藥類、化工類及光電液晶類為每月各

4件。同時，為使申請人能公平運用本方案，每一申請人每年申請件數上限為8件。有關TW-SUPA方案之申

請與待辦案件情形，本局將定期更新於局網TW-SUPA專區。

支援利用專利審查高速公路(TW-SUPA)專區

 智慧財產權月刊

多項附屬項之審查與專利權期間延長之案例

 

申請發明與新型專利須提出申請書、摘要、說明書與申請專利範圍，其中申請專利範圍採用包含獨立項與

附屬項的多項制，係目前國際間各國之專利實務，其中日本與歐洲專利局並未禁止多項附屬項直接或間接

依附，而我國、美國、韓國與中國大陸目前仍禁止多項附屬項間之相互依附。依據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

18條第5項之規定，禁止多項附屬項直接或間接依附，此一規定主要係為避免因多項附屬項相互依附產生過

多的審查對象，此種複雜之情況，於審查發明單一性時，尤能深切感受，本刊安排由黃文儀為文之「多項

附屬項之相互依附與發明單一性之審查」專文，首先介紹申請專利範圍多項制及多項附屬項間彼此依附之

正反意見、利弊得失。接著以日本特許法第37條以及第17條之2第4項有關發明單一性之審查為例進行說

明，並列舉涉及多項附屬項相互依附情況之事例。從此等事例可顯示在多項附屬項相互依附的情況下，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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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之精確度須比以往提升，此外，對審查人員之經驗與能力之要求亦相對較高，可供我國研究未來是否開

放多項附屬項相互依附之參考，十分值得一讀。 

日本專利局自1988年1月1日施行專利權存續期間延長制度，迄今已24年，依日本專利法第67條規定，其目

的在於補償專利權人因專利發明的實施，期間必須接受以確保安全性等為目的之法律規定之許可或其他處

分，導致有一段時間無法實施專利發明者；就醫藥品發明專利申請專利權存續期間延長案件而言，若依日

本藥事法第14條第1款取得製造銷售許可（本件處分）前，與該處分對象物具相同有效成分、用途的醫藥

品，已依規定取得製造、販賣許可（先行處分），縱使先行處分的醫藥品並未落入本件專利發明據以申請

專利權期間延長的專利權範圍內，日本專利局仍以本件專利發明的實施並無接受第67條第2項政令規定處分

之必要，而依日本專利法第67條之3第1項第1款作出拒絕審定。長久以來，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均依此項

專利審查實務維持運作，然而，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於2009年5月29日作出一連串劃時代的判決，即撤銷

日本專利局有關專利權存續期間延長申請之拒絕審定，其後最高法院並於2011年4月28日作出確定判決，維

持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所作的撤銷判決。前述判決引起日本專利局的高度重視，遂於同年5月16日宣布將

配合最高法院判決內容修正專利權存續期間延長申請相關審查基準，並於2011年12月28日正式施行新修正

的審查基準。本刊安排由簡正芳為文之「日本最新專利權期間延長審查基準修正之簡介」專文，首先簡介

引起本次日本專利局修正審查基準之案例，接著彙整該基準修正之重點，並舉例說明，最後提出結論與建

議，十分值得參考。 ......more

 

美國專利法上不正行為理論之過去與現在

 

在美國，專利申請人對於專利商標局負有揭露義務，一旦違反揭露義務，可能會構成不正行為，而導致系

爭專利不可執行。通常被控侵權人在專利訴訟中除了會主張不侵權抗辯、有效性抗辯外，亦會提起不正行

為的抗辯，由於不正行為抗辯被過度的主張，故不正行為在實務上又稱為專利制度中的瘟疫，對專利制度

帶來負面的影響。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於2010年4月26日決定以聯席判決方式聽審Therasense, Inc. v.

Becton, Dickinson & Co.案不正行為之部分，該法院上一個不正行為的聯席判決距今已有23年之久，此次聯

邦巡迴上訴法院再次進行的聯席判決，為不正行為的判斷帶來新的見解，由江駿宏所撰寫的「美國專利法

上不正行為理論之過去與現在」論述，首先介紹不正行為理論，接著深入剖析不正行為理論要件的演變，

最後就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2011年5月25日所做聯席判決Therasense案最新見解做完整的介紹，內容非常充

實，十分值得一讀。......more

若對智慧財產權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或疑問，歡迎與我們聯絡!

臺北市大安區106辛亥路2段185號3樓。服務時間上午：08:30~12:30、下午：1:30~5:30

服務電話：02-27380007(總機)、02-2376612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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